
115學年度花蓮區免試入學
比序積分審查作業工作說明

花蓮區免試入學委員會
國立花蓮高工



花蓮縣多元學習表現項目說明
一、均衡學習：健康與體育、藝術、綜合活動、科技等

四大學習領域由國中端系統匯入。

二、獎懲紀錄、幹部表現、體適能：由國中端系統匯入

三、競賽表現：獎狀採計，審查重點

四、其他：證書採計，審查重點

五、身分審查：
原住民：由系統查調
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、非自願失業勞工



獎狀等級(簡章第6頁)

一、鄉鎮市：第1名2分(縣級語文競賽之鄉鎮市區初賽)

二、縣賽：第1名5分 /第2名4分 /第3名3分

(縣長&六都的市長、體育局長、教育局長&基隆市、新竹市、嘉義市長)

三、全國：第1名9分 /第2名8分 /第3名7分 /第4名至入選6分

四、國際：第1名15分 /第2名13分 /第3名12分

五、團體賽：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

六、獎狀上有花蓮縣縣長落款的一律採認。

七、國際賽及全國賽需在教育部表列名單上均採認之，餘凡非表列競賽項目，

比照全縣競賽。



獎狀採計留意事項(簡章第6頁)

一、限教育主管機關主辦、委託辦理或認可者。

二、特優比照第 1名 ;優等比照第 2名，甲等相當於第 3名採計。

三、金牌(金質)獎：第1名；銀牌(銀質)獎：第2名；銅牌(銅質)獎：第3名

三、國中階段同項比賽同一學年擇優 1次採計。

四、3人 (含 )以下組隊者以個人賽成績計算。



獎狀分類
科學展覽

數學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競賽、科學實驗競賽、社會學科競賽

語文類競賽(書法：語文競賽)

資訊類競賽

藝能類、音樂、舞蹈、美術、創意戲劇競賽(書法：全國美展)

創造力競賽

縣市運動會或中等學校運動會、各單項球類或各單項運動競賽

獨立研究成果發表競賽(小論文)

【備註】可跨域擇優採計項目：英語歌唱及英語讀者劇場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不給分

因為鄉鎮市級需為
縣級比賽之鄉鎮市區初賽
才給分。

參考簡章第8頁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縣級運動競賽第二名

此競賽不在教育部國際性
競賽表列中，詳見簡章附
錄十，但有台中市教育局
文號，故比照區域性（跨
縣市）或縣（市）性競賽
辦理。



不給分

有縣市長名字與政府關防，

但其成績為佳作，

縣級成績只採計前3名，

故不予採計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縣級藝能類競賽

不在教育部表列項目中，比照縣賽辦理

此張獎狀名列優勝，無法確認所屬名次，

因此必須補上比賽辦法與該競賽所有得獎

名單，以證明該名次為前三名才能採計

本張獎狀無得獎學生名字，因此必須再檢

附比賽秩序冊或學校報名表，以證明該學

生為該團體賽成員之一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縣級藝能類競賽

有縣府關防與縣長落款，屬有效獎狀

【特優比照第1名，優等比照第2名，甲等

相當於第3名採計】，此張獎狀名列優選，

無法確認所屬名次

必須補上比賽辦法與該競賽所有得獎名單，

以證明該名次為前三名才能採計

本張獎狀無得獎學生名字，因此必須再檢

附比賽秩序冊或學校報名表，證明該學生

為該團體賽成員之一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縣市預賽以縣級競賽採計，
但是只採計前三名，第四名沒有分數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該項競賽經查有第1-3名獎項，
優選不予採計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該項比賽以特優、優等、甲等為
競賽等第
故甲等比照第三名採計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該項比賽以特優、優等、甲等為
競賽等第
故甲等比照第三名採計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採計縣賽第2名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不採計
非六都市長、3市市長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該項比賽有第1至3名獎項
佳作不採計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縣級競賽採計個人賽第1名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縣級競賽採計第2名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縣級競賽採計第2名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依簡章內容，非表列之全國賽以
縣賽採認，銅牌獎採計第三名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1.要附參賽名冊
2.優等以第2名採計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縣級競賽
銀獎以第2名採計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1.非教育主管機關落款，不採計
2. 表現優異不在計分範圍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依簡章內容，三人含三人
以下為個人賽採計
左側以個人賽採計
右側以團體賽採計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金獎以第1名採計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說明

非表列之國際賽
比照縣級比賽採計

但第5名沒有分數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範例(給分)

縣級單項

要附名冊

非全國競賽參考項目

以縣級運動類採計

縣級單項

運動競賽類採計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範例(給分)

以縣級創造力競賽

個人第二名採計

非全國競賽參考項目

縣級資訊類第二名

非全國競賽參考項目

縣級資訊類第三名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範例(給分)

非國際競賽表列項目比照縣級

銅牌為複審隊伍前 31%至 60%

銅牌採計為創造力類第三名

客家藝文競賽經查

有「初賽」和「全國總決賽」

故初賽特優採計縣級第一名

該項比賽第4至入選為表現

優異獎狀，採計全國賽第4

至入選採計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範例(不採計)

理事長落款

不採計

會長落款

不採計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範例(不採計)

僅採認

原民會核發證書

基金會落款

不採計

全國性競賽

但團隊合作獎不採計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範例(不採計)

體育會落款

不採計

理事長落款

不採計

體育會落款

不採計



獎狀採認 & 採計範例(不採計)

非競賽不採計 非競賽不採計



獎狀總結
一、獎狀未列明顯足以確認之核准文號者，請申請人檢附

核准公文影本
二、非教育部表列之全國、國際認可競賽，將視同縣級競

賽處理
三、非第一、二、三名，特優、優等、甲等之獎次，須請

申請人檢附競賽辦法(能明確判斷屬前三名獎次)或得
獎名單佐證

四、有多張性質類似之獎狀者，請注意採計年度與類別是
否重複(一學年中同一類最高一項)



證書說明
一、每一項僅採認一次（如：均質化或完全免試研習證書

僅採計一次，國中技藝班上下學期之證書僅採計一次）

二、語文認證如屬不同語言別則可採認兩項 (如：英檢初

級與多益等同初級時僅認一項。但若為英檢初級與日

本語初級則採認兩項；同時取得原住民初級證書與閩

南語初級證書者，因屬不同語言別，則採認兩項)。總

計其他項最高採認15分



AMC證書

採計

Certificate不採計！

成績證明不採計！



簡報完畢
敬請指教


